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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苗栗縣政府教育人員客語能力基礎級暨初級認證研習班計畫 

一、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苗栗縣銅鑼鄉中興國小。 

三、授課教師：苗栗縣立明仁國中鄭孝國老師、鶴岡國中黃美貞老師。 

四、參加研習對象：本縣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屬教職員工且已完成客語認

證報名之人員。 

五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z8VxZkyQJchNctw37。 

六、開設班別與招收對象程度： 

(一)初階班 2場次： 

1.授課對象：平常有簡單使用客語對話且有報名今年客語認證之人員 

2.開課時間(每場次 6小時)、講師及上課地點： 

(1) 場次 1： 

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講師 上課地點 

114年 8月 13日 

(星期三) 

上午9時至 

16 時 

苗栗縣立明仁國中

鄭孝國老師(本土

語言指導員) 

苗栗縣銅鑼鄉中興國小

教師研習室(苗栗縣銅

鑼鄉中平村 150號)  

⚫ 報到時間：上午 8時 50分至 9時。 

(2) 場次 2： 

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講師 上課地點 

114年 8月 26日 

(星期二) 

上午 9時至 

16 時 

苗栗縣立鶴岡國中

黃美貞老師(本土

語言指導員) 

苗栗縣銅鑼鄉中興國

小教師研習室(苗栗縣

銅鑼鄉中平村 150號)  

⚫ 報到時間：上午 8時 50分至 9時。 

3.報名人數：每場次 30人(額滿為止)。 

4.全程參與任一場次之教師核予 6小時研習時數，或依實際參與時數

核發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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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欲報名參加本案認證研習班學員，必須完成客語認證報名手續，才能取

得客委會所寄發客語基本詞彙和題庫教材，研習當日請務必攜帶。 

(二)若遇颱風等特殊狀況需予延期時，另於教育處網站最新消息公告通知參

加研習會人員。 

(三)旨案研習班不提供一次性餐具及紙杯，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。 

八、敘獎：本案研習班之承辦學校人員，得依據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

項目表」本權責辦理敘獎事宜，主辦人員予以嘉獎兩次(不得超過 1人)，協

辦人員予以嘉獎乙次（共不超過 6人）；校長部分由本府辦理。 

 


